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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自 2008 年中国《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对于《劳动合同法》相关条款的

具体实施问题，尤其对与劳务派遣以及竞业限制协议等问题，一直以来都存在较

大争议。各地先后颁布相关的地方性规定以及各地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对相关劳

动争议事宜颁布的指导性意见，使得各地在司法实践中对相关问题一直没有统一

的认识。  

2012 年底，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劳动合同法的决定》，对一直以

来备受争议的劳务派遣问题予以了明确和细化，该决定于 2013 年 7 月 1 日起实

施。紧随其后，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3 年 2 月 1 日颁布并实施了《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司法解释四》”），

对法院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过程中一直以来存有争议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最高

司法层面的解释。本文将对中国近期劳动法领域的最新立法中涉及的热点问题进

行分析和解读。 

一、劳务派遣用工 

《关于修改劳动合同法的决定》对于劳务派遣单位的经营资质、经营劳务派



遣业务的行政许可、被派遣员工与用工单位员工的“同工同酬”、可以适用劳务派

遣的“三性”岗位等内容予以细化与明确。 

新的修正案对于劳务派遣单位的经营资质要求主要针对如下方面：(1)将劳

务派遣单位的注册资本要求由 50 万元人民币提高到 200 万元人民币； (2)要求

劳务派遣单位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事先向劳动行政部门依法申请并获得行政

许可。在 2013 年 7 月 1 日前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单位应在 2014 年 6 月 30 日之

前依法取得行政许可并办理公司变更登记。 

《劳动合同法》仅规定派遣员工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的岗位上实

施，但对于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修订后的《劳动合同法》

进一步明确了劳务派遣用工只是劳动合同用工补充形式，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

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其中，临时性工作岗位是指存续时间不超过六个

月的岗位；辅助性工作岗位是指为主营业务岗位提供服务的非主营业务岗位；替

代性工作岗位是指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因脱产学习、休假等原因无法工作的一定期

间内，可以由其他劳动者替代工作的岗位。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

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一定比例，具体比例将由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规定。 

根据修订后的《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用工的最新规定，企业在接收劳务派遣

员工时，需要注意审查劳务派遣单位的相应资质。并且，要继续采用劳务派遣用

工形式的企业，还需相应审查劳务派遣的工作岗位是否符合最新规定的要求。 

二、工作年限的合并计算 

《司法解释四》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

位工作，在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与新用人单位解除或被解除劳动合同时，

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法院



应予支持。同时，《司法解释四》还对何为“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

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根据这一解释，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

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的情况下，原先解除合同再建立新合同的模式恐怕不

再适用。收购方要求原单位支付经济补偿，才能消除潜在的法律风险。 

三、竞业限制补偿金和违约金 

《司法解释四》明确，在订立了竞业限制的情况下，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

义务后要求用人单位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的 30%按月支付经济补偿，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这是中国法律首次对已经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规定救济措施，但该救济

措施的贯彻和执行还有待司法实践的检验。 

需要注意的是， 前述规定的月平均工资的 30%这个标准对个别地区并不适

用。例如深圳，在司法实践中对劳动者有更高的保护，要求雇主支付月平均工资

50%予以补偿。 

因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三个月未支付经济补偿的，员工有权解除竞业限制协

议。在竞业限制期限内，用人单位有权单方解除竞业限制协议。但在此情况下，

员工仍有权获得三个月的竞业限制经济补偿。 

另外，《司法解释四》确认，在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

约金后，竞业限制协议仍然有效。并且用人单位有权要求员工继续履行竞业限制

协议直至竞业限制期满。 

四、劳动合同的事实变更 

《司法解释四》规定，变更劳动合同未采用书面形式，但已经实际履行了口

头变更的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且变更后的劳动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国家政策以及公序良俗，当事人以未采用书面形式为由主张劳动合同变更无效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上述解释对当事人口头协议下变更的事实的效力做了认定。这对非书面证据

的保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期中国劳动法领域的最新立法为一些存有争议的劳动法问题提供了全国

层面的统一意见，对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指导。但是，对于更为复杂的劳

动法律问题，仍需要参考当地的司法实践等各种因素，以最大限度的降低企业用

工的风险。 

 


